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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以及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有关的事
项，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职能的情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
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 
 
1. 法律小组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2/217 号决议曾核可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的建议，即小组委员会应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上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关切，作为常设议程项目，审议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以及地球

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有关的事项，包括审议在不妨碍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

联）职能的情况下确保合理和公平使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方式和方法。 

2. 小组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处的说明，题为“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

会员国的答复”（A/AC.105/635 和Add.1-16、Add.7/Corr.1 和Add.11/Corr.1）； 

 (b) 秘书处的说明，题为“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有关的国家法规和做

法”（A/AC.105/865 和 Add.1-3）； 

 (c) 秘书处的说明，题为“关于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的问题：会员国的

答复”（A/AC.105/889 和 Add.1）； 

 (d) 会议室文件，题为“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

表：阿塞拜疆的答复”（A/AC.105/C.2/2008/CR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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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会议室文件，题为“关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问题：阿塞拜疆的答

复”（A/AC.105/C.2/2008/CRP.5）； 

 (f) 会议室文件，题为“关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的问题：巴西的答复”

（A/AC.105/C.2/2008/CRP.10）。 

3. 一些代表团认为，鉴于科技进步、外层空间的商业化、新出现的法律问题

和外层空间总体利用的日益增加，法律小组委员会有必要审议外层空间的定义

和划界问题。 

4. 有些代表团认为，缺乏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造成了有关空间法和航空法

适用性上的法律不确定性，必须对涉及国家主权和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之间界

限的问题加以澄清，以减少各国之间出现争端的可能性。 

5. 据认为，可以通过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合作，在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方

面取得进展。 

6. 据认为，由于国际法中无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所以各国可能倾向于在

本国立法中确立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这有可能导致这方面产生不同的法律

规范。该代表团认为，在委员会未产生任何明确结果的情况下，一种潜在的危

险是其他国际机构可能为自身的目的而处理这一问题，从而损害法律解决方

法。 

7. 据认为，为了确定航空法和空间法的适用范围，可能需要对外层空间加以

定义和划界。该代表团认为，空间法适用上的确定性将鼓励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各项外层空间条约。 

8. 据认为，确定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可为各国对其空气空间的主权带来确

定性，还可促成外层空间使用自由的原则和外层空间不得据为已有的原则得到

有效适用。该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与空间物体的定义相关联。 

9. 有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寻求外层空间的法律定义或划界，因为目前的框

架对于空间活动并未构成任何实际困难。 

10. 有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对外层空间加以定义和划界，从自

然科学的角度早已有对外层空间的划界作出的定义。 

11. 据认为，如果会员国不能给出明确的划界标准，那么应当探讨对空气空间

与外层空间之间区域的一种特别制度。 

12. 有代表团认为，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与空间资源管理、环境保护、

频率使用和监测故意摧毁卫星等问题相关联。 

13. 法律小组委员会在其第 765 次会议上重新召集了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

题工作组，并选出 José Monserrat Filho（巴西）担任工作组主席。根据小组委员

会第三十九届会议达成并经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核可的

一致意见，该工作组会议仅审议与外层空间定义和划界有关的事项。 

14. 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划界问题工作组共举行了三次会议。在 4 月[10]日第[…]
次会议上，小组委员会核可了工作组的报告，现载于本报告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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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据认为，地球静止轨道作为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明显有可能饱和，必须

加以合理、有效、经济和公平的利用。根据经由 1998 年在美利坚合众国明尼阿

波利斯市举行的全权代表会议所修订的《国际电信联盟章程》第 44 条第 196.2
款，这一原则被视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特定地理位置国家的利益的根本规定。 

16. 据认为，地球静止轨道明显饱和，需要充分考虑到各国的社会、政治及合

法利益和关切，以避免歧视性做法，仅仅维护先进技术国家的利益，并确保与

《联合国千年宣言》及其目标保持一致。 

17. 一些代表团表示认为，地球静止轨道是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有其自身的

特点，并存在着饱和的危险，因此，应保证所有国家享有平等的利用机会，特

别是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某些国家的地理位置。有些代表团认为，应

在平等的条件下向各国提供利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机会，特别应考虑到发展中国

家的需要和利益。 

18. 有些代表团认为，应在平等的条件下向各国提供利用地球静止轨道的机

会，特别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利益。 

19. 有些代表团认为，地球静止轨道是外层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该轨道

的使用应当由联合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的条文和国际电联的条例管辖。 

20. 据认为，《外层空间条约》第一和第二条的规定明确指出，条约缔约方不

能通过主权主张或通过使用甚至反复使用的方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将外层空间

或其任何部分，例如地球静止轨道的一个轨道位置，据为已有。 

21. 据认为，外层空间应当被看作是全人类的领域，所有国家都应当能够通过

外层空间的使用而从中受益，为此，应确保所有国家合理和公平地使用地球静

止轨道。 

22.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美国提供的关于其为促进使用地球静止轨道和其他位置

独特的轨道而采取的行动的资料，例如免费提供全球定位系统发送的信号、美

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极地气象卫星提供的信息和地球静止环境业务卫星提供的

数据。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加拿大、法国、俄罗斯联邦和美国在国际搜索和救

援卫星系统（搜救卫星系统）方面开展的合作。 

23. 一些代表团对于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表示满意，即在

为了利用地球静止轨道而需要国家之间的协调时，有关国家应当考虑到事实上

对该轨道的利用除其他外必须符合公平的方式，并且遵守国际电联的《无线电

条例》（A/AC.105/738，附件三，第 8(a)段）。 

24.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2007 年举行的国际电联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决

定，考虑到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提出的建议，依据应有谨慎的原

则，修订对《国际电联章程》第 44 条各项基本原则的适用，并依照《国际电联

章程》第 12 条，对这些原则适用情况的量化方法和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25. 据认为，小组委员会应当继续就地球静止轨道的使用问题开展讨论，以查

明进一步的共同立场，同时应当铭记该有限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在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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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认为国际电联应当更多地参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活

动。 

26. 据认为，考虑到卫星技术的迅速演变，小组委员会还应当审议其他地球轨

道的使用问题。 

27. 各代表团在讨论议程项目 6 期间所作发言的全文载于未经编辑的录音记录

稿（COPUOS/Legal/T.[…-…]）。 
 

八. 空间法能力建设 
 
28. 小组委员会回顾，大会在其第 62/217 号决议中核可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应当将空间法能力建设作为一

个单独的议题/讨论项目进行审议。 

29. 小组委员会收到下列文件： 

 (a) 2007 年 12 月 3 日和 4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促进空间法教育专家会

议的报告（A/AC.105/908）； 

 (b) 题为“空间法教育机会：机构名录”的会议室文件（A/AC.105/C.2/ 
2008/CRP.3）。 

30. 小组委员会一致认为，空间法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对于国际、

区域和国家各级进一步发展空间活动的努力极为重要，对于增进了解开展空间

活动的法律框架也极其重要。 

31. 小组委员会强调了其在空间法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据指出，议程项

目 12 下的审议主题——与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有关的国家立法资料一般性

交换信息，使与会代表能够加深了解国家一级规定的开展外层空间活动的各种

法律框架。 

32.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为了成功地进行空间法能力建设，必须开展以下方面

的工作：教育；研究与开发；以及宣传。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将使会员国能够

奠定必要的基础，进而使管辖各国在外层空间活动的现行国际法律制度得到普

遍和明确的适用，并促进该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33.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为进行空间法能力建设而正在国家、区域和国际

各级作出的许多努力，包括非洲领导人空间科学和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会议、

美洲空间会议、亚洲太平洋空间合作组织以及联合国附属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

术教育中心所作的努力。 

34. 小组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各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和机构对促进空间法能力

建设的现行举措所作的贡献。 

35.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能力建设和促进对空间法的了

解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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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将为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举办下

一期联合国空间法讲习班，讲习班将由泰国政府和欧空局共同筹办，于 2008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泰国举行。 

37. 在这方面，小组委员会注意到，由外层空间事务厅组织的空间法系列讲习

班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论坛，在该论坛上，专家和权威人士可就进一步发展国际

和国家空间法交流看法、知识和经验。 

38.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根据其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请求，外层空间事务

厅于 2007 年 12 月在维也纳组织了一次关于促进空间法教育的专家会议

（A/AC.105/908）。 

39.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促进空间法教育专家会议的报告中所载的各项建议和结

论（A/AC.105/908，第 8-11 段），并对各区域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中心的教育

工作者和代表们表示感谢，他们正通过电子方式，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在其

他国际空间会议之余当面商谈，继续编写空间法基础班课程草案。 

40. 小组委员会建议在编写空间法基础班课程时，应当考虑到该课程对其他教

育机构和培训举措的益处。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课程草案在最后定稿之前将

广泛分发以征求意见。 

41. 有与会者认为，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区域中心要想成为空间法能力建设方

面的一个管道，将需要额外的资源。 

42.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其第四十六届会议的请求，外层空间事务

厅增订了空间法教育机会名录（A/AC.105/C.2/2008/CRP.3），包括有关提供研

究金和奖学金的情况。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有三个新教育机构提供了有关

各自空间法课程的信息。小组委员会欢迎外空厅继续探讨改进该名录的方式方

法。 

43. 小组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在就空间法和有关外层空间活动

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方面继续发挥的作用，以及外空厅努力加强与各

空间法实体和组织的合作，目的在于推动国际和区域促进了解和发展空间法方

面的努力。 

44. 小组委员会还赞赏地注意到，外层空间事务厅参与了其他空间法能力建设

举措，包括 2007 年 9 月 3 日至 15 日在荷兰诺德维克举办的欧洲空间法中心第

16 期“空间法和政策”夏季班，以及伊朗空间局 2007 年 11 月 17 日和 18 日在

德黑兰举办的空间法讲习班。 

45. 小组委员会注意到通过采取以下措施，能够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的空间法能力： 

 (a) 将航空航天法课程单元引入国家教育机构的一般国际法课程； 

 (b) 建立区域和国际空间法信息网络和伙伴关系； 

 (c) 建立从事空间法领域工作的专家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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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通过互联网传播公共领域中有关空间法的报告、研究报告、文件、论

文、评论和其他参考资料； 

 (e) 增订外层空间事务厅编印的《与空间方面活动有关的国际协定和其他

现有法律文件》出版物； 

 (f) 开办空间法网络短训班； 

 (g) 制定一个研究金方案，提供财力支助以使青年专业人员能够深入进修

空间法； 

 (h) 与从事空间领域工作的组织和机构建立培训机会，以增强青年专业人

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专业人员在空间法领域的能力和积累更多经验； 

 (i) 制定各教育机构之间进行交流的方案以便利在其他国家进行培训，同

时减少国际旅行的相关费用； 

 (j) 制定一项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空间法能力建设的战略，方法包括提供

有针对性的援助，利用其他机构的培训能力； 

 (k) 为东欧经济转型国家建立一个空间科学和技术教育区域中心； 

 (l) 通过举办诸如“世界空间周”等特别活动，开展有关空间法的宣传。 

46. 各代表团在讨论议程项目 11 期间的发言全文载于未经编辑的录音记录稿

（COPUOS/Legal/T.[…-…]）。 

 

 


